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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环盈复〔2019〕27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关于
盈江县猪罗纪公园田园综合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盈江大腾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报批的《盈江县猪罗纪公园田园综合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盈江县太平镇拉丙村，该项目分四期进行建设，本项目为一期工程，主要建设年出栏4万头仔猪及2万头商品猪的现代化生猪养殖参观体验基地及配套污染防治措施，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配怀舍、分娩舍、保育舍、育肥舍、隔离舍等5栋猪舍，配套建设办公生活区、污水处理设施、有机肥加工车间、水果种植区等。可存栏保育猪4000头，育肥猪12000头，种猪2000余头。项目总投资100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53.7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25.37%。
本项目符合国家产政策，不涉及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水源地保护区等敏感区域。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后，项目污染物可达标排放，项目整改和运营的不良环境影响可以得到减缓和控制，我局同意该项目按照环境影报告书中的性质、地点、采用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二、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㈠《盈江县猪罗纪公园田园综合体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作为该项目建设和运营期环境管理的依据，必须认真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严格按提出的环保投资概算执行。
㈡施工期必须加强管理，施工过程采取洒水降尘、物料堆场遮盖等措施减少扬尘产生；物料运输过程中必须装载规范，加盖篷布，防止沿途撒漏；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施工场界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施工区必须设置临时沉淀池，施工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或洒水降尘，严禁外排；合理布置材料堆场，开挖土石方全部回填，建筑垃圾分类后可回收部分外售，不可回收部分清运至住建部门指定地点，严禁随意堆放、丢弃；施工人员生活垃圾清运至当地垃圾收集点处置。
㈢项目必须实施雨污分流，配套设置隔油池、污水处理系统（固液分离+黑膜厌氧发酵工艺沼气池）、沼液储存池、贮粪池、事故应急池等。项目食堂废水经隔油处理后与生活污水、养殖区废水排入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处理后产生的沼液暂存于沼液储存池，通过吸粪车辆用于项目种植区或农田施肥，严禁外排。项目污水处理系统必须严格按照《报告书》提出的要求进行设计和建设。
㈣运营期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加强猪舍清洁卫生和通风管理，定期冲洗；猪舍、污水处理系统采取喷洒生物除臭剂减少臭味产生；沼气池、沼液储存池、贮粪池等各单元必须进行密闭，项目厂界恶臭执行《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中的表7“集约化畜禽养殖业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氨气、硫化氢气体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中“新改扩建”二级标准。饲料加工车间粉尘采取通风措施减少粉尘影响，厂界无组织粉尘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的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沼气利用系统安装脱硫设备，燃烧废气经处理后排放；食堂必须安装油烟净化器，食堂油烟经处理后，通过高于食堂房顶 1.5 米的排气筒排放。 
㈤运营期加强噪声污染防治，项目区周边进行绿化带建 设；合理布置噪声设备，对产噪较大的设备采取隔音、减振措施，减少噪声影响。运营期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
㈥运营期加强固废管理，设置贮粪池及沼渣暂存池，沼渣干化后与猪粪作为原材料，运至有机肥加工车间生产有机肥，用于项目种植区施肥或外售；废弃有机肥包装袋集中收集后交厂家回收处理；脱硫塔废弃物通过脱硫塔车间的收集桶收集后交脱硫塔供应厂商回收处理；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清运至当地垃圾收集点，交由环卫站处置；病死猪及猪分娩胎盘通过安全填埋井无害化处理，严禁随意丢弃。
㈦运营期加强环境风险防范，项目污水处理系统、沼渣暂存池、贮粪池、有机肥加工车间、猪舍等必须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防雨、防渗、防溢流要求，项目区污水管网严禁采用明沟布设，进行防渗处理；项目安全填埋井必须按照《畜禽病害肉尸及基产品无害化处理规程》（GB16548-1996）进行建设和管理；医疗废物必须照《危险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的相关要求，建设规范的医废暂存间暂存，建立产生和处置台账，委托有资质单位定期清运处置；沼气池附近必须安装沼气检测报警器，设置放空火炬对事故排放的沼气直接燃烧处理。加强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防范，编制项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报我局备案。
    ㈧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必须加强对项目区东侧季节性箐沟保护，委托专业机构对污水处理工程进行设计，对靠近箐沟一侧的地质、边坡进行防护，避免发生地表水污染事件。
3、 加强管理，健全机构，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积极配合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环境监察工作。项目建设完成后，及时报告我局，并按规定自主开展竣工环保验收，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运营期必须严格按照环境监测计划开展运营期大气监测，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四、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经调查属于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不属于重大变动的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五、请德宏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环境监察大队加强对该项目施工期和营运期的现场监察。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
             2019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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